
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

第一条 合同当事人

出租人（甲方） ：广州市番禹粮食储备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 02031149625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番周区桥南街南堤西路49号

承租人（乙方）

联系电话：

联系地址：

合同编号：

根据国家、 省、 市有关法律、 法规及有关规定，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、 自愿

的原则， 经协商 一致订立本合同， 并共同遵守。

第二条 甲方同意将坐落在广州市番周区大石街岗东路166号（原大石

粮所〉 （以下简称
“

租赁物
”

〉出租给乙方作」盖且L用途使用， 建筑（或使用）

面积约9256.29 平方米（其中有房产证的面积4807. 78平方米， 无房产证的面

积4448. 51平方米）， 分摊共用建筑面积 ／ 平方米， 产权证号粤房地证

字第C0998750/1829126/1829127/1829128/1829129/1829130/4722945号。 签署

本合同前， 甲方己告知乙方关于租赁物的基本情况， 乙方确认并清楚知悉租赁

物的产权、 规划用途、 消防、 环保、 供水供电设施以及其他基本情况， 并同意

按现状承租该租赁物。

第三条 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、 租金情况如下：

月 租金额币种： （人民币）

租 赁 期 限 写 大 写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。 零（装修免租期〉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注： 期限超过20 年的， 超过部分无效。

租赁期限为九 年， 由 年一一月 ＿ El 至一一一年一一月 一一日止。

初始租金为每 月 人民币（含税） 元， 每十二个 月 为一个租赁 年度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